《石嘴山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加快推动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建设，大力推进“智改数转网联”新技改，引导和鼓励工业企业开展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改造，石嘴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起草了《石嘴山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“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”部署要求，按照工信部批复的《2025年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石嘴山市需加快推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建设。在参考其他地区相关管理办法基础上，结合石嘴山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基本框架和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十九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总则：明确制定目的是推动石嘴山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建设，确定管理项目和专项资金范围，强调管理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除涉密事项外资金向社会公开。

2.组织实施机构职责：规定石嘴山市工信局、财政局负责试点项目管理，县区主管部门、试点企业按职责分工配合，明确各方具体职责，如市工信局负责拟定绩效目标等，市财政局负责组织预算编制等。

3.试点项目管理服务：建立项目跟踪监督和审核验收流程，明确项目调整递补情形及流程，强调市工信局、财政局要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在项目跟踪监督中，项目承担单位、县区主管部门、市工信局需定期报送项目进度；审核验收需项目方申请，经县区初审，市工信局、财政局按程序验收。

4.专项资金管理：确定专项资金支持范围聚焦现代化工等三个行业，用于20个重点项目，明确支持形式为投资补助及具体标准，规定资金拨付流程包括项目评审、第一批资金预拨付和第二批资金拨付。

5.专项资金监管：要求市财政局会同工信局做好资金监管，对违规行为依照相关规定处理，获批资金企业要遵守财务制度，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，违规将追究责任。

6.附则：说明办法由市工信局和财政局共同实施并负责解释，若与国家、自治区文件冲突以其为准，执行期限与相关通知一致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《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，听取征集了相关单位的意见建议，借鉴了其他地市好的经验做法，现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

